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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公办及普惠性托育服务收费标准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做好全市托育服务收费管理，维护婴幼儿和托育机构经营

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卫

生健康委《关于做好托育服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宁发改价

格〈调控〉〔2023〕784 号）和《中卫市养老托育服务质量高质

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（卫政办发〔2023〕43号）要求，经成本调查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收费标准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全市范围内提供 6个月以上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，并

经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公办托育机构（包括公办幼儿园托班）及

普惠性托育机构（包括普惠性幼儿园托班）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托育服务费是指托育机构按国家规范要求为婴幼儿提供托

育服务收取的费用。公办托育机构、普惠性托育机构收取的托育

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全市统一最高限价。所有班型收费

标准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。

（一）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

乳儿班（6—12 个月，10 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1550 元；托小

班（12—24个月，15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1000元；托大班（24—36

个月，20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750元；混班（18个月以上，18人

以下）每人每月 850 元。延时服务费不区分班型，按不高于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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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小时计收。以上标准均不含伙食费。

（二）普惠性托育机构收费标准

乳儿班（6—12 个月，10 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1850 元；托小

班（12—24个月，15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1450元；托大班（24—36

个月，20 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1350 元；混班（18 个月以上，18

人以下）每人每月 1400元。延时服务费不区分班型，按不高于

10元/小时计收。以上标准均不含伙食费。

（三）计费时长

托育机构全日托时间为法定工作日，接送时间原则上与当地

上下班时间一致。延时服务收费计费规则，由托育机构、家长双

方协议约定。提供半日托、计时托等其他托育服务的收费标准，

托育机构可按照全日托收费标准为基准，按小时折算，具体以双

方协议约定执行。

三、收费管理

（一）明确资金管理方式。各类托育机构收取的托育费、延

时服务费和伙食费纳入经营性收费管理，使用税务机关统一印制

的税务发票。

（二）落实收费公示制度。公办和普惠性托育机构收费标准

实行备案管理，报所在县（区）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后执行。托育

机构要通过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公示栏、招生简章等形式，

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价格举报电话等相

关内容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结算方式。托育服务收费按月收取，不得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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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预收。婴幼儿因故不能正常入托或退（转）托的，托育机构应

根据婴幼儿实际在托天数收取托育费；婴幼儿当月未入托天数不

足当月法定工作日 50%（含）的，托育费按收费标准的 50%收

取；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 50%的，按整月收取；因托育机构原因

导致婴幼儿不能正常入托的，按实际在托天数收取。伙食费收费

标准由托育机构依据补偿成本原则确定，按照婴幼儿在托实际天

数据实结算。

（四）加强收费监督管理。发展改革、卫生健康和市场监管

部门要加强托育机构收费的管理和监督，依据职责认真受理群众

对托育收费的咨询、投诉或举报，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，

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自发文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2年。试行期间，如因行业政策

调整变化等实际情况，将适时调整完善；如遇国家、自治区出台

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